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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9 

財 

正 

47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財政部已於 99年 10月 21日核定「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加

強處理方案」，並依該方案訂定「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加強處理計畫」，以加速占用清理。 

二、至 100年 12月底，已完成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清查及產籍

資料釐正，完成清查 2萬 4千餘筆土地。 

三、逐年處理占用總數 10％之占用案，並將大面積、高價值及涉

及國土保安之占用列為優先處理標的。迄 100 年底已處理 3

萬 2764筆土地、面積 5042.83公頃及 117棟（戶）、面積 5.46

公頃之被占用房屋。 

四、加強處理方案列管全國被占用土地價值最高、面積最大之各

前 50 案及已取得勝訴判決之 37 案（合計 137 案），已完成

處理 132案，5案尚處理中。 

五、處理計畫列管被占用土地價值最高及面積最大各前 50 名之

1800筆，面積 5246.9946公頃，已完成處理者計 1255筆、面

積 3793.7397 公頃，餘 545 筆、面積 1453.2549 公頃尚處理

中。 

六、財政部已於 100年 4月 6日設置聯合清理小組，邀農委會、

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內政部、直轄市政府及國有財產

局指派人員擔任小組成員，並於 100年 7月 21日、12月 26

日召開會議，檢討加強處理方案執行成效，並就該方案執行

過程中遭遇之問題，協調各機關協助處理。 

七、國有財產局經管國有土地被占用之筆數、面積比例，已從 90

年之 30％、26％降至 100年 12月之 22％、13％。 

財政及經濟、內政

及少數民族、司法

及獄政 3 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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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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